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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名称 武汉市中小企业融资应急资金

支持标准

1.目前应急资金合作银行为武汉农商行、汉口银行、交通

银行、光大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兴业银行、民生

银行、渤海银行、华夏银行、韩国企业银行。

2.支持对象为武汉市符合银行续贷条件的中小企业以及

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股东（借款实际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个

人经营性贷款）。

3.应急资金的使用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按

照申请人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予以安排。同一时间段申请

应急资金，优先支持小微企业和中型制造业企业。

适用对象
武汉市符合银行续贷条件的中小企业以及企业法定代表

人或股东。

办理流程

办理流程：

1.申请。申请人可直接向合作银行申请办理，或通过武汉

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预申请，然后由应急资金公司协调

相关合作银行办理。申请人应于贷款到期前 10 个工作日

内通过合作银行审核，确认符合续贷条件，由合作银行作

出书面续贷承诺，并与合作银行签署委托还款协议书后，

向应急资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。

2.审核。应急资金公司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对相应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，并会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申请人在企业登

记、税务、抵押物等方面的信用情况进行核定后，确定借

款金额并签署意见。

3.使用。申请人手续完备后，由应急资金公司向合作银行

指定账户汇入相应资金，并通知合作银行。该资金仅限用



于申请人还旧贷续新贷，由合作银行进行资金的封闭运行

管理。

4.收回。合作银行收到还贷资金后，原则上应在 2 个工作

日内办理完成转贷手续并发放贷款；同时，经借款申请人

委托或授权，合作银行负责将相应的转贷资金足额划转至

应急资金公司专用账户。如因特殊情况在 2 个工作日内不

能完成贷款发放及归还流程的，经应急资金公司同意后，

可适当放宽至 15 个工作日。

5.资料归档。资金收回后，应急资金公司应当将资金使用、

收回全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立卷归档，以备日后查阅。

申报材料：

1.《武汉市小微企业融资应急资金使用申请表》（原件）

（3 份）

2.银行出具的书面续贷承诺（原件）（1 份）

3.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代表身份证、个人信用相关证明材

料（复印件）（1 份）

4.企业近半年纳税证明（原件）（1 份）

5.其他相关材料（原件）（1 份）

受理/咨询

部门
武汉市应急资金管理有限公司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秦毛莉 13098876569 方晶 13517201244

政策依据 《武汉市中小企业融资应急资金管理办法》

备注


